
山中医校学〔2025〕7 号

各处（室）、学院（部），馆（中心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立德

树人的根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医药事业接班

人，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

发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模范带头作用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，

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营造优良学风。根据《山西中医药大学本科

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山中医校学〔2023〕5 号）、

《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奖学金条例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现将 2024

—2025 学年学生综合测评工作和评选先进集体、个人的具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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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测评步骤

准备阶段（8 月 29 日～9 月 6 日）：班级、学院分别成立综

合测评工作小组，学习《山西中医药大学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；各学院、相关部门整理、汇总基础性数据材料并

上传至学工系统。

自评阶段（9 月 7 日～11 日）：各班测评小组按综合素质测

评标准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将本班同学涉及评价的实际表现进行

汇总自查，并反馈初评结果。

总评阶段（9 月 12 日～16 日）：各班测评小组将总成绩在

班内进行公示，并由辅导员进行最终审核。同时评选出先进个人

并公示。

学院自查阶段（9 月 17 日～9 月 23 日）：各学院自查、公

示、汇总，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评选出先进集体及个人。

学院互查阶段（9 月 24 日～26 日）：各学院检查小组成员

深入被检查学院进行交叉互检。

学生处审核阶段（9 月 29 日～10 月 18 日）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对各学院上报资料进行审核、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审批。

二、评选类别

（一）先进集体包括：1.先进班集体；2.文明宿舍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包括：1.优秀学生干部；2.三好学生；

3.学校奖学金获得者；4.学习进步奖学金获得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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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“先进班集体”的评选办法严格按照《山西中医药大

学班级考核及先进班集体产生办法》评选。

（二）“文明宿舍”的评选办法严格按照《山西中医药大学

文明宿舍评选条件》评选。

（三）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三好学生”的评选严格按照《三

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》评选。

（四）“学校奖学金”、“学习进步奖学金”具体评选办法

详见《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奖学金条例》。

四、名额分配

（一）先进班集体

傅山学院 1 个；第一临床学院 4 个；第二临床学院 3 个；第

三临床学院 3 个；第四临床学院 1 个；护理学院 1 个；中药与食

品工程学院 4 个；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 1 个。

（二）文明宿舍

在符合评选条件的前提下按学院宿舍总数的 5%报送。

（三）学生组织优秀学生干部

傅山学院 1 名；第一临床学院 1 名；第二临床学院 1 名；第

三临床学院 1 名；第四临床学院 1 名；护理学院 1 名；中药与食

品工程学院 1 名；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 1 名；杏林学子服务中心

8 名；大学生记者团 3 名；学生会 2 名；社团联合会 2 名；新中

医青年 4 名；新媒体 2 名；大学生艺术团 15 名；图文信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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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管理委员会 5 名；博物馆学生管理部 5 名;大学生就业服务

中心 3 名；国旗班 1 名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学生按照 2024 版《学生手册》有关规定进行评选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，严格把关，细心审核，

保证质量，做好内部自查，坚决杜绝综合测评评优过程中的不正

之风。

（三）学生综合测评工作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走群众路

线。各班成立测评工作小组，测评工作在辅导员的直接领导下以

班级为单位进行。

（四）测评结果由学工系统导出后，由辅导员签字，在全班

公示后，报学院核对、审批。各学院自查、学院交叉互检要认真

细致。上报学生处后随机抽查，一经发现存在影响学生全班排名

和最终得奖等级的错误，被检查学院追究责任，取消表彰资格，

名额将不再递补。

（五）学生处将在校园公示栏、学生处网站、学工系统公示

一周后进行表彰奖励。

（六）各学院需报送学生处留档材料（学工系统导出班级综

测汇总表及表彰汇总名单）的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版，截止

时间 9 月 28 日。

（七）校院两级设立举报电话：学生处 0351-3179882；傅

山学院 0351-3179904；第一临床学院 0351-8618398；第二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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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 0351-3179708；第三临床学院 0351-3179715；第四临床学

院 0351-3179934；护理学院 0351-3179895；健康服务与管理学

院 0351-3179839；中药与食品工程学院 0351-3179905；

举报邮箱：xsxzyyxsc@163.com

附件:1.综合测评各类奖项评选情况说明表

2.2024-2025 学年综合测评表彰情况

3.奖学金登记表

山西中医药大学

2025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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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各基层党委(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)，工会，团委。

山西中医药大学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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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评
选
过
程

评

选

结

果

学校奖学金 人次， 元

合计 元

学习进步奖学金 人次， 元

三好学生 名
合计 名（剔除重复荣

誉）
优秀学生干部 名

先进班集体 个

文明宿舍 个

学院

意见

经过学生个人申请、班级民主推荐、辅导员同意、学院审定，同意以上评选结果。

盖章： 学院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学生

资助

工作

领导

组意

见

经学生处复核，学生资助工作领导组会议通过，准予发放。

盖章（学生处代章） 年 月 日



— 8 —

附件 2

班级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辅导员签字：


